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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296 號   電話: 02-27551299  FAX: (04)2302-0610 

查閱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網址:www.cathay-ins.com.tw   免費服務電話:0800-212-880 

----------------------------------------------------------------------------------------------------------- 

 商品文號: 115.01.21 國產字第 1150100005 號、115.01.21 國產字第 1150100006 號 

 國泰產物信用卡綜合保險保險證(渣打銀行適用) 

 投保單位: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期間:自民國 115 年 01 月 01 日零時起至民國 116 年 01 月 01 日零時止 

 適用卡別: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世界卡、白金卡、御璽卡、金卡、普卡 

 其他未盡事項及詳細承保內容悉依保險契約規定辦理 

 

第一章  共同條款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單位」係指發行信用卡並代理被保險人要保之機構。 

二、「承保信用卡」係指由要保單位所核發，並交由被保險人所持有且記載於本保險契約之信用卡，包括公司

卡及認同卡。 

三、「被保險人」係指持有要保單位所核發之有效承保信用卡（含正卡及附卡）之持卡人，及持卡人於承保事

故發生時之配偶及未滿二十五足歲之未婚子女。 

四、「保險期間」係指本保險契約上所載之時日，其起迄時日以中原標準時間為準。 

五、「公共運輸工具」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行駛於固定航、路線之商用客機或水、陸上公共交通工具。

但下列類型之運輸工具，非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公共運輸工具： 

1、供遊覽之用而非經常性載運旅客之用者：如麗星郵輪/遊覽車/觀光景點專用之交通工具等。 

2、限於特定或可得特定之團體或個人搭乘者：如總統包機、軍機等。 

3、使用信用卡單獨支付費用搭乘之國內大眾捷運系統、公共汽車(包含市區公車及客運)及纜車。 

六、「商用客機」係指領有航空器營運及註冊國相關單位核准其經營航空交通運輸業務之證明、執照或相關許

可之航空公司，依據其出版之航行於固定機場間之時刻表及價目表，提供載運不特定大眾或團體搭乘之航

空公共運輸工具，亦包含加班機，或班機座位之一部或全部係由旅行社承包，但開放予不特定大眾或團體

搭乘之班機。 

七、「固定航、路線」係指於定點（港口、機場、車站）間經營經常性旅客運送的路線。 

八、「團費」係指被保險人整趟旅程所需之所有交通工具及住宿費用。 

九、「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包含票價、機場稅、兵險費用、燃油費用及其它附加費用必須全部以信用卡支付，

方可享有信用卡綜合保險之保障。公共運輸工具之全部票款款項不得有全部(如贈送票、免費票)或部份以優

待憑證(含優惠憑證、兌換券、折價券、酬賓券、抵用券、優待券、點數等) 抵付票款；或因抽獎中獎或其

他方式無償獲得之票證；或僅以信用卡支付機場稅或兵險附加費等相關稅費的機票均不享有信用卡旅遊保

險的保障。 

 

第二章  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 

承保範圍及項目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於出發前已確認班次之商用客機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

團費，若於保障期間內因意外事故致其須支付下列合理且必要費用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負賠償之

責；但被保險人嗣後取消前述商用客機或團費之交易者，本公司即不負理賠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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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機延誤費用 

二、行李延誤費用 

三、行李遺失費用 

四、劫機補償 

被保險人所使用之機票，若係航空公司或旅行社提供之優惠票，且被保險人實際支付之金額未達該機票票面價

額之百分之三十者，本公司對第一項各項費用或損失不負理賠之責。 

 

壹、班機延誤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於 

一、國外機場 

二、轉機失接地 

三、搭乘本國離島航班及國內班機回程班機延誤(不包含戶籍地或居、住所在地之出發機場延誤)。 

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須支付之班機延誤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

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預定搭乘之班機延誤起飛達四小時以上者。 

二、被保險人所預定搭乘之飛機班次被取消，於四小時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轉搭者。 

三、被保險人所預定搭乘之飛機班次座位因超額訂位而被取消，於四小時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轉搭者。 

四、被保險人所預定之轉接班機因前班班機延誤而致失接，於四小時之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轉接者。 

同時符合上述四款情形中兩者(含)以上者，將視為同一事故。 

前項所稱「班機延誤費用」，係指於班機延誤期間滯留於延誤當地所生之下列費用： 

一、必要且合理之膳食、住宿費用。 

二、來往於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 

三、因班機延誤而須住宿，且被保險人行李已交寄之情形下，因住宿需要而須購買之日用必需品費用，但被保

險人於改搭班機報到後購買之日用品不在本保險賠償範圍內。 

四、國際電話費。 

前項所稱「延誤期間」係指原預定班機之起飛時間起至改搭班機實際起飛前。 

前項所稱「延誤當地」係指預定起飛機場或預定轉機地。 

被保險人的預定行程若係一接續性的行程，雖該行程發生一次以上之班機延誤事故，本公司對於因此所生之班

機延誤費用，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每人每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 

前項所稱「接續性的行程」，係指抵達目的地機場後 24 小時內須接續下一目的地機場者，該行程視為接續性行

程。 

被保險人嗣後取消前述商用客機或團費之交易者，係因天候因素滯留於原訂起飛地或轉機地，而使用有效要保

單位之承保信用卡支付非原定航空公司之機票全額票款或其他符合本保險定義之替代公共運輸工具全額票款抵

達原訂目的地，則本公司依保險契約之規定對於班機延誤費用部分負賠償之責，但不包括新的公共運輸工具之

票款。 

國內航班因天候因素，導致外島滯留人數過多，軍方將與全體航空公司一起疏散滯留旅客(即所謂聯合候補)，則

本公司依保險契約之規定對於班機延誤費用部分負賠償之責。 

因天候因素致被保險人所搭乘之飛機起飛後改降落非原定降落機場者，本公司依保險契約之規定給付前項班機

延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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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李延誤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於飛機抵達目的地機場（但不含居、

住所在地）六小時後仍未送達者，對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於實體店面購買必要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

之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行李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但最高以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

後二十四小時內所須支出之費用為限。 

 

參、行李遺失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遺失，或於飛機抵達目的地機場

（但不含居、住所在地）二十四小時後仍未送達者，亦在承保範圍內。對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於實

體店面購買必要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行李遺失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

任，但最高以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後一百二十小時內所須支出之費用為限。 

本公司若已依前條規定給付行李延誤保險金者，則本公司依前項規定所負之理賠責任以行李遺失保險金扣除已

給付之行李延誤保險金之餘額為限。 

 

肆、劫機補償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搭乘飛機遭遇劫機事故時，本公司依其受劫持期間之日數按日給付「劫機補償保險

金」；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算。但以保險契約所載「劫機補償保險金額」為限。 

前項所稱「劫機事故」係指被保險人搭乘之飛機遭遇非由合法政府或司法機關控制指揮之個人或團體，以強

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式劫持使用中之飛機或控制該飛機之正常飛航或限制機上乘客之行動者。 

 

伍、本章共同不保事項 

因下列事項所致之事故或損失，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一、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或其他類似之武裝變亂所致者。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被海關或其他政府機關沒收、扣留、徵收或銷毀者。 

四、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五、罷工、暴動、民眾騷擾，但於劫機補償不適用之。 

六、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不論其是否有其他原因或事件同時或先後介入

所致者。 

七、對於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致者。 

前項所稱「恐怖主義者之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

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

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八、因相關班機所屬航空公司破產、重整、清算所致之事故，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陸、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請「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購買機票或團費之當月信用卡月結帳單正反面影本，需有持卡人姓名、卡號及旅行

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須載有買受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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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運輸工具搭乘證明(例如：票根)及訂位紀錄證明影本(例如：電子機票收據影本)。 

四、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支出班機延誤費用之收據正本。 

五、航空公司所開具之班機延誤/失接/登機被拒之班機延誤證明正本。 

六、倘係申請失接之「班機延誤費用」，請說明本欲轉接之班機時間、及轉機前往地點及延誤時數。 

七、申請持卡人配偶或子女之班機延誤費用時，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柒、行李延誤費用或遺失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請「行李延誤或行李遺失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購買機票或團費之當月信用卡月結帳單正反面影本，需有持卡人姓名、卡號及旅行

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須載有買受人姓名)。 

三、交通運輸工具搭乘證明(例如：票根)、訂位紀錄證明影本(例如：電子機票收據影本) 及托運行李證明(例

如：行李票正本)。 

四、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支出行李延誤或遺失費用之收據正本。 

五、事故發生當時航空公司或機場所開具之行李延誤或遺失證明文件正本及領回延誤行李之證明文件正本。 

六、申請持卡人配偶或子女之行李延誤或遺失費用時，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捌、劫機補償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領「劫機補償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購買機票或團費之當月信用卡月結帳單正反面影本，需有持卡人姓名、卡號及旅行

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須載有買受人姓名)。 

三、交通運輸工具搭乘證明(例如：票根)及訂位紀錄證明影本(例如：電子機票收據影本)。 

四、劫機事故證明文件正本。 

五、申請持卡人配偶或子女之劫機補償保險金時，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第三章  信用卡旅行平安保險 

壹、承保範圍及項目 

信用卡旅行平安險之承保範圍，得由本公司與要保單位就下列各類別同時或單獨訂之： 

一、信用卡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平安保險 

 

貳、信用卡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平安保險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團費，於保障期間

內，因於下列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失能或死亡者，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

金： 

一、被保險人搭乘商用飛機時： 

（1）於飛機原訂起飛前或抵達目的地機場後五小時內，使用車輛直接往返機場期間； 

（2）於機場內等候搭機期間； 

（3）搭乘及上下商用飛機期間。 

二、被保險人搭乘前款以外之「公共運輸工具」時，限於搭乘及上下該「公共運輸工具」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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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被保險人所使用之公共運輸工具票證，若係公共運送業者或旅行社提供之優惠票，且被保險人實際支付之

金額未及該機票票面價額之百分之三十者，對於被保險人因使用該機票而遭遇之意外傷害事故，本公司不負理

賠之責。 

前項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平安保險承保範圍內所稱意外事故，僅限交通意外事故，非屬交通意外事故所致之

失能或死亡，不在本保險承保範圍之內。 

 

參、名詞定義 

本章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增列如下： 

一、「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二、「移靈費用」係指意外身故當地實際發生必要且合理之購買棺木或火葬費用，及最經濟合理之運送遺體或

骨灰返回啟程地之費用。 

三、「車輛」係指汽車、電車、慢車及其他行駛於公路或市區道路之動力車輛。 

四、「海外」係指中華民國境外。 

五、「中華民國境外」係指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以外之地區。 

 

肆、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並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致成死亡者，本公司按

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死亡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死亡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

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依保險法第 107 條規定，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

被保險人滿十五歲時始生效力，上述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依「國泰產物信用卡綜合保險(渣打銀行適用)」條

款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均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

任。 

 

伍、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並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附表所列失能程

度之一者，本公司給付失能保險金，其金額按該表所列之給付比例計算之。但超過一百八十日致成失能者，受

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失能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因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所列二項以上失能程度時，本公司給付各該項失能保險金之和，最高以

保險金額為限。但不同失能項目屬於同一手或同一足時，僅給付一項失能保險金；若失能項目所屬失能等級不

同時，給付較嚴重項目的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因本次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失能，如合併以前（含本保險契約訂立前）的失能，可領附表所列較嚴重

項目的失能保險金者，本公司按較嚴重的項目給付失能保險金，但以前的失能，視同已給付失能保險金，應扣

除之。 

前項情形，若被保險人扣除以前的失能後得領取之保險金低於單獨請領之金額者，不適用合併之約定。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障期間內因不同意外傷害事故申領失能保險金時，本公司累計給付金額最高以保險金

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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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被保險人為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者，則本公司給付之失能保險金，其金額依本保險契

約所約定金額按附表所列之給付比例計算之。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被保險人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則本公司給付之失能保險金將以喪葬費用保險金為給

付比例之計算基準。 

 

陸、移靈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死亡者，本公司對受益人給付移靈費用，但最高以本保險單所載之

保險金額為限。 

 

柒、保險金給付之限制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障期間內因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致成失能後身故，並符合本保險契約約定之申領條件

時，本公司之給付總金額合計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前項情形，受益人已受領失能保險金者，本公司僅就保險金額與已受領金額間之差額負給付責任。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障期間內因不同意外傷害事故致成失能、身故時，受益人得依本保險契約約定分別申

領保險金，不適用第一項之約定。 

 

捌、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直接因下列事由致成死亡、失能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一、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的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當地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被保險人受麻醉藥、大麻、鴉片、興奮劑、及類似物品之影響。 

五、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或其他類似之武裝變亂。但契約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六、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七、非以乘客身分搭乘航空器或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民用飛行客機者。但契約另有約者不在此限。 

八、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不論其是否有其他原因或事件同時或先後介入

所致者。 

九、對於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致者。 

前項所稱「恐怖主義者之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

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

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玖、保險金之申領 

受益人申領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購買機票或團費之當月信用卡月結帳單正反面影本，需有持卡人姓名、卡號及旅行

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須載有買受人姓名)。 

三、交通運輸工具搭乘證明(例如：票根)及訂位紀錄證明影本(例如：電子機票收據影本)。 

四、出入境證明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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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求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者，另具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及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但必要時，

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六、請求失能保險金者，另具失能診斷書正本。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及失能證明文件。 

七、請求移靈費用保險金者，另具移靈費用之相關單據正本。 

八、受益人的身分證明影本。受益人申領「失能保險金」時，本公司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必要時並

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九、申請持卡人配偶或子女之身故、失能、喪葬費用或移靈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受益人申領失能保險金時，本公司基於審核保險金之需要，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另得徵詢其他醫師

之醫學專業意見，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因此所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拾、受益人之指定 

本保險之身故保險金、喪葬費用保險金及移靈費用保險金受益人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失能保險金受益人

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另行指定或變更。 

本公司給付身故、喪葬費用、失能或移靈費用保險金時，以受益人直接申領者為限。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領保險金時，其保險金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如有其他受益人者，喪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原應得之部分，按其他受益人原約定比例分歸其他受益人。 

※ 被保險人為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年人，其失能保險金最高以新台幣貳佰萬元為限，其餘規定悉依保單條款

內容辦理。 

※ 對於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若本公司已依信用卡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平安保險賠付保險金時，信用卡海外

全程旅行平安保險即不再另行賠付。 

※ 附加條款: 

(1) 國泰產險傳染病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2) 國泰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 國泰產物網路損失及電子資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世界卡、白金卡、御璽卡、金卡、普卡保險金額明細表: 

              

               保險金額 NT$ 

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 世界卡 白金卡 御璽卡 金卡 普卡 

班機延誤費用 
每人每次事故 10,000 10,000 10,000 7,000 7,000 

每卡每次事故 20,000 20,000 20,000 14,000 14,000 

行李延誤費用 
每人每次事故 10,000 10,000 10,000 7,000 7,000 

每卡每次事故 20,000 20,000 20,000 14,000 14,000 

行李遺失費用 
每人每次事故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20,000 

每卡每次事故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40,000 

劫機補償(每日)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信用卡旅行平安保險 世界卡 白金卡 御璽卡 金卡 普卡 

信用卡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平安保險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2,000,000 8,000,000 

移靈費用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承保範圍依下表列舉項目為準 

https://av.sc.com/tw/content/docs/travel-insurance_excluded-disease.pdf
https://av.sc.com/tw/content/docs/travel-insurance_excluded-sanction.pdf
https://av.sc.com/tw/content/docs/travel-insurance_excluded-internetlo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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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險契約規定辦理。 

 

保險公司：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客戶專線：0800-212-880  網址：http://www.cathay-ins.com.tw 

 

◆ 「信用卡理賠」之申請方式如下：  

備妥證明文件及單據、並填妥申請資料後，透過以下方式提供給國泰產險： 

1.申請方式：請以掛號方式郵寄至下列地址 

2.申請書郵寄地址：40360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573 號 3 樓 A 室 (國泰產險信用卡理賠中心收) 

3.聯絡電話：0800-212-880 請撥打此專線 由國泰產險客服人員為您說明 

 

理賠申請表下載： 

https://www.cathay-ins.com.tw/cathayins/personal/claim/creditcardins/ 

國泰產險官網智能客服阿發為您解答： 

https://www.cathay-ins.com.tw/cathayins/personal/claim/creditcardins/ 

 

http://www.cathay-ins.com.tw/
https://www.cathay-ins.com.tw/cathayins/personal/claim/creditcardins/
https://www.cathay-ins.com.tw/cathayins/personal/claim/creditcardins/

